
“我绝望！” 44岁的胡小琴
近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的法庭上接受宣判， 她不服3年6
个月的判罚 ， 但此次是终审判
决， 结局已定。 胡小琴所犯的罪
名为劫夺被押解人员罪， 就是老
百姓常常说起的 “劫囚”。 而胡
小琴本人是一名身量不高的女
性， 被捕前她只是公司的仓库主
管， 她为何犯下如此罪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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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吃老板饭给老板干！

其实， 胡小琴只是一起 “劫夺被
押解人员” 事件的漏网之鱼， 此案是
一群公司保安、 职员从湖南来京的十
余 名 警 察 手 中 抢 了 两 名 在 逃 嫌 疑
人———这两人是该公司的高管 ， 涉嫌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这些保安员
和公司职员在被抓后说自己是 “义
气”， “吃老板饭就得跟老板干” “听
公司领导的” 或者有 “外地警察应该
有北京警察陪同才能在北京抓人” 的
错误想法。 根据法院调查， 这些人逼
迫警方打开嫌疑人手铐， 没收警察的
手机 、 钱包 、 法律文书等随身物品 ，
还采取锁喉、 扇耳光方式殴打警察。

目前， 此案的其余罪犯已经在今
年3月获刑。 而胡小琴最后被抓， 所以
最后量刑。

外地警察进京抓人遭保
安围殴

去年3月22日， 来自湖南省某市的
十余名民警到北京市朝阳区某大厦一
公司， 抓捕拘留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
活动罪的谢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 民
警曾某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大厦附
近的路边发现并抓获谢某某 。 随后 ，
民警们进入公司， 向公司的工作人员
出示了证件， 现场抓获了嫌疑人胡某、
秦某、 李某某、 陈某、 丁某某。 根据
法庭的调查， 湖南警察到公司内执行
任务时， 公司聘用的保安队长于春祥
召集多名保安在通往公司办公区域的
过道沿着墙站成两排。 保安队长于春
祥还交待， 不能让湖南警方把人带走。
湖南警察经过两排保安中间进入办公
区域继续执行抓捕， 这其中包括两名
穿制服的警察。

据民警们介绍， 在他们来到办公
区时， 嫌疑人胡某、 李某正在走廊里，
于是被民警带离现场。 之后， 民警在
一间办公室找到嫌疑人秦某、 丁某某
和陈某， 并向他们出示了拘留证， 秦
某也被顺利地带离大厦。 但是警察带
离丁某某和陈某时遇到了麻烦。

警察给他俩戴上了手铐 ， 带着他
们走上电梯 。 在电梯门正要关闭时 ，
公司保安队长于春祥闯进了电梯。 通
过监控视频显示， 当时于春祥用脚别
住电梯门 ， 然后招呼其他保安过去 。
于春祥从电梯里拽出一名便衣男警察，
两名保安从电梯里揪出另一名便衣男

子。 这时， 身着警察制服的男子来到
冲突现场， 于春祥揪住制服警察， 将
他拉扯到边上。 之后， 于春祥等多人
将民警们推进办公室。 这时， 胡小琴
来到了冲突现场。

女职员为救老板扇警察
耳光

根据法院的调查， 进入办公室之
后， 一名公司的员工喊， “不打开手
铐， 就别想出这个门儿 ， 容不得你们
在这里撒野！” 在保安逼迫之下， 警察
打开了两名嫌疑人的手铐， 两人 “大
摇大摆” 地从办公室走出来。

根据当时在现场的民警回忆 ， 在
办公室里 ， 胡小琴的表现尤为突出 。
当时， 她冲进办公室质问： “你们带
队领导是谁？ 为什么抓人？ 谢某某现
在在哪里？” 然后， 她冲到抓捕小组的
负责人、 当地公安局副局长易某某面
前， 对易某某左右开弓扇耳光， 易某
某边被打边劝她不要冲动。 之后， 她
又打了另一位民警耳光， 还说 “你头
发都白了， 还出来害人！”。

公司的职员、 保安推搡拉扯民警，
抢夺民警手中的相机和摄像机， 强行
收走湖南民警们的手机、 法律文书等
随身物品， 还要求民警交待被抓走的
另外几名嫌疑人的去向。

在混乱中， 双方都报了警 。 北京
警方到场后也被公司保安围住， 双方
发生争执和撕扯现象， 于春祥威胁北
京朝阳警方， “信不信我把你们也清

出去”。 北京朝阳警方出动了带武器的
警察才将局势控制住。 于春祥还广发
短信告知当天参与事件的保安， “别
说知道是警察， 只说是维持秩序。”

保安队长辩称只是 “维
持秩序”

组织保安力量暴力抗法 ， 还敢主
动报警， 于春祥、 胡小琴等人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

胡小琴被抓后说， 她之所以犯罪
是因为冲动和愚昧。 因为这位谢总对
自己很好， 她也很敬重谢总， “听说
谢总被抓， 急了。”

法官介绍， 于春祥被抓后辩解道，
他看到湖南警方出具的法律文书所盖
公章是外地公安局的公章， 认为外地
公安局在北京抓人应该由本地公安机
关协助， 因此怀疑对方是假警察， 其
主观是为了 “维持秩序”。 但是， 法官
不认可于春祥 “维持秩序 ” 的意见 。
其他的保安都说， 他们是错误地听从
了 “上级” 的要求， 认为 “吃老板饭
就得给老板干”。

审理此案的法官介绍 ， 犯罪嫌疑
人的辩护人中有多人提出， 根据 《刑
事诉讼法 》， 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
留 、 逮捕的时候 ， 应当通知被拘留 、
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辩护人据
此认为， 湖南警方没有北京警方陪同
就拘留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程序违法。

法官则认为， 公安机关之间异地
抓捕， 当地警方有知情权和协作义务。

法律要求异地抓捕时需 “通知当地警
方 ”， 而非 “经当地警方批准 ” 或者
“由当地警方陪同 ”。 在案证据表明 ，
湖南警方是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情报
后获悉嫌疑人所在地的， 北京警方对
抓捕行动不仅知情且已依法给予配合。
所以， 湖南警方的行为并无不妥。

妨害公务罪与劫夺在押
人员罪之辩

此案在刚进入司法程序之时 ， 就
这些人的行为是 “妨害公务罪” 还是
“劫夺被押人员罪” 曾有过争议。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
案的法官介绍，“本院认为，此案被认定
为‘劫夺被押解人员罪’更为妥当。 ”

根据刑法， 劫夺押解途中的罪犯、
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 处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妨害公务罪是指
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触犯妨害公务
罪 ， 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 、
管制或者罚金。 由此可见， “劫夺被
押解人员罪” 的处罚明显重于 “妨害
公务罪”。

法官介绍， 本案中 ， 丁某某 、 陈
某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已被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湖南警方对二人
完成了核实身份、 出具拘留证、 戒具
佩戴等一系列动作后， 嫌疑人已经处
于公安的实际支配中。 经查， 湖南警
方多次表明身份并喊话： “我们是警
察， 正在依法抓捕”； 在监控视频中显
示， 警方在会议室向二犯执行拘留之
时， 公司的保安正列队站在会议室门
口， 保安们也均供称看到了着制服的
警察以及戴手铐的嫌疑人。 于春祥明
确供述看到了湖南警方的警官证和法
律文书。 法院认定， 于春祥等人明知
丁某某、 陈某是被押解的嫌疑人， 所
以是故意让犯罪嫌疑人脱离司法机关
的监管控制。

法官解释说， “保安应配合警方
工作。 公民应有配合执法机关、 司法
机关工作的法律意识 ， 应尊重法律的
权威。 挑战法律的权威是要付出代价
的。”

最终法院认定本案的于春祥 、 胡
小琴等嫌疑人犯 “劫夺被押解人员
罪”， 被判处1年至4年有期徒刑。

荒唐保安因“义气”围攻警察劫嫌犯

胡小琴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劫夺被押解人员案视频截图


